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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 
配合行政院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暨經濟部加工出口區轉

型發展與高雄港地區再開發，本府 88 年 12 月 20 日公告發布實施「高雄

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」，整合臨港地區土地劃設為高雄多功能經貿

園區，期能塑造國際水岸都市形象，發揮整體土地使用效能，以吸引跨國

及國內企業植根之整體發展目標。 

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範圍計約 590 公頃，主要分區為特定經貿

核心專用區（特貿區）、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（特倉區）、特定文化休閒專

用區（特文區）等三大功能分區。其中，特文區範圍包括高雄港站、蓬萊、

鹽埕、苓雅商港區，計畫面積約 59.15 公頃，主要係利用港埠及河系等開

放空間的穿透性與景觀價值，達成港埠地區的土地再利用、鄰近地區都市

更新的目標。其使用內容以水岸遊憩、地區商業與文化設施為主。 

為高雄港舊港區 1~22 號碼頭轉型朝觀光遊憩及文創產業發展，本府

積極爭取中央協助，引入國家級的建設投資，包括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

心、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中心、高雄世貿會議展覽中心等旗艦型計畫，總

投資經費超過 110 億元，皆已獲行政院核定，希望透過公共建設興建，引

導民間業者投資開發。 

本案變更範圍「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計畫」與「高雄港港務大樓

及國際旅運大樓」，係屬行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，依其核定之開發內

容皆屬公共及公務暨其附屬設施使用性質，且對高雄港舊港區 1~22 號碼

頭未來發展國際觀光扮演關鍵性角色，有助於特文區朝其規劃目標發展。

其中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係由行政院文建會委託本府（工務局）興

建，後續並將由本府（文化局）負責營運管理；另「高雄港港務大樓及國

際旅運大樓」係由高雄港務局動支高雄港營業基金支應，且高雄港務局已

同意無償提供所管有之海邊路供本府開闢道路使用，並經內政部同意依都

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：為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辦理個案變

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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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本府於 94 年 12 月 9 日公告實施之「變更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

定區細部計畫（第 1 次通盤檢討）案」計畫書規定，各分區計畫開發及開

發許可之公共設施負擔標準應參酌「高雄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更公

共設施及其都市發展用地負擔比例」規定，訂定各分區變更負擔比例。並

規定多功能經貿園區計畫於 88 年 12 月 20 日發布實施前原使用分區屬機

關、公共設施用地（含港埠用地）變更為特文區者須負擔 52％之公共設

施用地及其他都市發展用地。由於特文區變更前計畫分區係屬公共設施用

地（港埠用地），故依前述規定其負擔回饋用地比例為 52％。然依都市計

畫變更精神，變更後都市計畫仍規定公共使用者，依變更原則應免負擔回

饋。 

因前述兩項開發案屬政府投資興建之公共建設，故循都市計畫法定程

序變更所在基地細部計畫細分區，由特文三、特文四變更為特文五，並規

定其使用內容及開發免負擔公共設施用地及都市發展用地，以利其興建。 

貳、法令依據 
流行音樂中心開發計畫原列於行政院擴大公共建設計畫「五年五千億

-新十大建設計畫」，經行政院 93 年 2 月 18 日院臺字第 0930006921 號函

原則同意辦理，後於 98 年 5 月 6 日經建會研商會議中決議，與海洋科技

文化中心併案規劃，名稱修正為南部「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計畫」全

案並經行政院 98 年 10 月 1 日院台文字第 0980065498 號函核定；另「高

雄港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開發案」則係依據交通部港務局於 98 年 4

月提出之「高雄港客運專區建設計畫規劃報告書」辦理，該建設計畫業經

行政院經建會 98 年 9 月 21 日第 1372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，並經行政院

98 年 10 月 29 日院台交字第 0980066860 號函核定。上開二項計畫均為中

央已核定辦理之重大建設。 

本案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係由本府興建之重大設施，業於 99 年 

2 月 2 日簽奉市府核准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理個案

變更；另高雄港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係由港務局自行興建之中央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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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設，業經內政部於 98 年 12 月 23 日以內授營都字第 0980812529 號函同

意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理個案變更（詳附件）。 

參、計畫區位與範圍 
本計畫區分別位於高雄港 11~15 號碼頭（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）

及 19~20 號碼頭（高雄港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），屬高雄多功能經貿

園區特文區範圍。（見附圖 1） 

兩案變更面積合計約 14.24 公頃，其中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開發

案位於特文區（特文三、特文四）之基地面積約為 11.89 公頃；高雄港港

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開發案位於特文區（特文四）之基地面積則約為

2.35 公頃。 

海洋文化及流行
音樂中心

港務大樓及國際
旅運大樓

特文三
特文四

特文四

 

圖 1  變更計畫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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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現行都市計畫規定 
一、土地使用計畫 

本案兩項重大建設之開發基地分別位於高雄港 11~15 號及 19~20 號

碼頭，民國 88 年以前都市計畫分區係屬港埠用地，民國 88 年 12 月「擬

定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」公告發布實施，並規劃為特定文化休

閒專用區（特文三、特文四），在土地使用的性質上主要為休閒、觀光、

遊憩、一般商業與餐飲消費、文化設施、文藝創作與相關商品販售等。 

二、事業及財務計畫 

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內規劃之公共設施用地取得與負擔回饋，係以

開發許可、市地重劃、區段徵收或其它法令規定之開發方式辦理開發，

計畫開發及開發許可之公共設施負擔標準參酌「高雄市都市計畫土地使

用分區變更後公共設施用地及其都市發展用地負擔比例」規定訂定本區

負擔比例計算（見附表 1）。 

依照表 1 之負擔比例計算，本案特文區（特文三、特文四）辦理開

發時，應負擔 52％之公共設施用地及都市發展用地。 

表 1    開發許可所需公共設施用地及其它都市發展用地負擔比例規定表 
負擔比例（D） 本計畫發布之使用分區與容積率 

本計畫88.12.20發布前

原使用分區別 

特文一、特文二、特文

三、特文四 
（490%） 

特貿一～特貿五、特倉區 
（630%）（490%） 

特貿六 
（300%） 

工（特）（160%） -- 38.8%+2.142%*ΔF 38.8% 
工（甲）（200%） -- 38.8%+2.142%*ΔF 38.8% 
工（乙）（300%） -- 38.8%+2.142%*ΔF 38.8% 

機關、公共設施用地（含

港埠用地） 52% 47.8%+1.827%*ΔF 52% 

註：1.上表比例為負擔基地面積佔申請基地面積之數值，不含開發負擔。 
2.基地內有數使用分區時，分別計算其負擔比例。 
3.由政府公辦整體開發者，另行扣抵依開發成本折算之抵費地面積。 
4.ΔF：表（變更後計畫容積率）減（以該地區細部計畫住宅區標準認定之容積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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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基地現況與發展計畫 
一、基地使用現況 

本計畫之高雄港 11~15 號碼頭（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）、19~20

號碼頭（高雄港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），位於愛河出海口及海邊路

至臨港水岸間，現皆為交通部高雄港務局所管有土地，其中 11~15 號碼

頭，本府與高雄港務局於 94 年 8 月 5 日簽訂委託開發行政契約書，契

約期間至 104 年 5 月 4 日。另為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開發需要，

11~15 號碼頭行政院業於 98 年 4 月 20 日同意劃出高雄港港區範圍，刻

正辦理相關作業。 

其中位於愛河口西側之 11~12 號碼頭為呼應高雄市海洋首都的發

展願景，已開闢為公共開放空間，設有水岸觀景平台及兩座風帆造型的

公共藝術，使市民得以親近水岸文化，另並設置碼頭提供市區與小琉

球、旗津間渡輪的停靠岸，已成為本市重要水岸觀光景點；另 13~15 號

碼頭已闢建為親水廣場及簡易綠美化使用。 

而 19~20 號碼頭土地則仍由高雄港務局管理及使用，現為散雜貨碼

頭；其基地位置鄰近本市漢神商圈與本府刻正辦理開發之 60 期重劃區

及世界貿易會展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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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用地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用地

高雄港港務大高雄港港務大
樓及國際旅運樓及國際旅運
大樓用地大樓用地

真愛碼頭 光榮碼頭 19~20碼頭

 
圖 2  基地暨週邊地區現況空拍圖 

二、基地發展計畫 

(一) 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 

南台灣缺乏適合流行音樂表演場館及影音展示空間，造成人才外

流，國內外大型音樂表演活動更甚少南下，造成產業無法鏈結與生根，

藝文市場自不如北部活絡。 

本案以流行音樂表演為核心，佐以與高雄城市發展密切相關之海洋

資源特色，結合港灣基地環境，興建多元文化場館，構築一個鏈結海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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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、海洋資源與文化創意發展的觀光園區，帶動產業群聚，推展港區

觀光活動，並藉以提昇南部表演場所與設施之質與量。 

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規劃於 11~15 號碼頭興建戶外水岸展演

場，配合海洋文化中心展示及體驗活動；主館提供 2500~3500 座席，規

劃重點在於營造光效果與炫麗的表演舞台，以作為舉辦流行音樂與熱門

音樂演唱會之用；流行音樂展示區將系統整理流行音樂發展歷程並推出

主題展以推廣流行音樂知識，使流行音樂中心兼具社會教育功能；海洋

文化展示中心將設置主題常設展區，包括遊艇、海洋休閒、海運及能源

科技四個主題，結合碼頭運輸功能組成營運中心，可配合舉辦海洋文化

節慶活動。 

此外尚規劃流行音樂產業社群空間、音樂藝術與海洋科技文創產

區、小型室內展演空間等，提供南台灣流行音樂界更國際化的音樂表演

空間、搭配多元層面的人才培育課程，厚植流行音樂產業根基、並結合

中山大學、海洋科技大學等海洋研究機構群，帶動海洋文化研究與教育

推廣、發展周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、塑造海洋音樂城市意象。海洋文化

及流行音樂中心總經費 54.5 億元，將由中央編列資本門預算興建，計

畫期程自民國 98 年 7 月至 104 年 10 月，預計 99 年完成基本設計，100

年開始施工作業，計畫於 104 年 4 月完工。 

 

 

 

 

  

 

圖 3  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模擬願景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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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高雄港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 

高雄港是舉世聞名的國際大港，但客運設施卻相當簡陋，加上現有

辦公廳舍建築老舊、空間不足，致各港務相關單位散佈於港區內各處，

對於服務至港旅客、航商與洽公民眾均造成相當的不便，故有需要改善

高雄港現有之旅運設施、提高港埠服務品質、創造更好的營運環境與績

效。 

另為活化港灣空間，增進土地利用，並因應港區未來旅運業務之發

展，依照「高雄港整體規劃及未來發展計畫(96-100 年)」並參酌「高雄

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」，進行高雄港 19 至 20 號碼頭及其後線土

地之開發，興建高雄港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，讓港市發展方向互相

密合，並促進港區及都市發展，帶動高雄國際觀光。 

依據行政院 98年10月29日院臺交字第 0980066860號函核定之「高

雄港客運專區建設計畫」，本計畫預定於 19~20 號碼頭興建旅運及港務

合一之多目標使用客運大樓一棟，旅運大樓樓高四層，分別做為入境大

廳、出境大廳、多目標使用空間和國際會議廳使用；港務部分之空間規

劃為地上 9 層，地下 2 層，並與旅運部分結合，以靠苓南路側之海邊路

為主要進出道路，其交通動線與旅運大樓各自獨立。總經費 28.51 億元，

將由交通部高雄港務局之營業基金負擔，預計民國 99 年開始辦理競圖

及設計作業，100 年起分 3 年施工，103 年開始營運。 

藉由 19~20 號碼頭國際旅運及港務大樓之興辦，將可帶動週邊相關

建設，提高民間機構於 18、21 號碼頭投資興建如社教、文康、遊憩、

零售、餐飲及旅遊服務等相關附屬商業設施之誘因，以完成全區附屬設

施之開發，提高客運專區計畫之整體效益。 

本計畫除希望配合未來旅運市場發展，將目前之港灣空間加以調

整，以提供完整之旅運及港務服務，帶動高雄港郵輪業務之發展外，並

希望藉由本案之推動，提供民眾優雅閒適的親水空間，並結合鄰近遊憩

資源，帶動南部地區觀光旅遊產業發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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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港舊港區 18~21 號碼頭全線長度 575 公尺，約可同時停靠兩艘

大型國際郵輪及一艘國內線客輪，未來則將視客運市場之發展狀況，整

合 16~17 號碼頭，全區作為客運碼頭使用。在船席安排方面，以 19、

20 號碼頭為主要船席，供郵輪或快速渡輪通關使用，18 號碼頭為備用

船席，作為過夜郵輪靠泊使用，另 21 號碼頭則作為國內線之固定船席

使用。16 及 17 號碼頭可視船型長度彈性調配使用，並於未來納入客運

碼頭之整體規劃。 

 
圖 4  高雄港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空間規劃示意圖 

陸、實質變更內容 
本案變更範圍之「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計畫」與「高雄港港務大

樓及國際旅運大樓」兩項重大計畫，係屬行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計畫，依

其核定之開發內容皆屬公共及公務使用性質，且對高雄港舊港區 1~22 號

碼頭未來發展國際觀光扮演關鍵性角色，有助於特文區朝其規劃目標發

展。故本案兩項開發案，循都市計畫法定程序變更所在基地細部計畫細分

區，由特文三、特文四變更為特文五，並規定其開發免再負擔公共設施用

地及都市發展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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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實質變更內容詳如表 2 及圖 5 所示。 

表 2 實質變更內容綜理表 
變更內容 

位置 
變更前計畫 面積(公頃) 變更後計畫

變更理由 

1 

11~15 號碼頭

（海洋文化

及流行音樂

中心基地） 

特定文化休

閒專用區

（特文三、

四） 

11.89 
特定文化休

閒專用區

(特文五) 

2 

19~20 號碼頭

（高雄港港

務大樓及國

際旅運大樓

基地） 

特定文化休

閒專用區

（特文四） 
2.35 

特定文化休

閒專用區

(特文五) 

1.本案兩項重大計畫係

屬政府投資興建之公

共建設，其開發內容屬

公 共 及 公 務 使 用 性

質，且有助於發展國際

觀光。 
2.變更增設所在基地細

部計畫細分區為特文

五，並規定開發免再負

擔公共設施用地及其

他都市發展用地。 
註：1.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中心變更範圍依地籍辦理。 

    2.高雄港務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變更範圍應依測量分割者為準。 

 
圖 5  變更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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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都市設計規定 

一、土地使用管制 

(一)本計畫區內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（特文五），建蔽率不得超過 60％，

容積率不得超過 490％。 

(二)高雄港港務大樓及國際旅運大樓基地（19~20 號碼頭），係供港務大

樓、旅運大樓及其相關附屬設施、事業使用；另海洋文化及流行音

樂中心基地（11~15 號碼頭），供海洋文化及流行音樂及其相關附屬

設施、事業使用。另上開建設計畫其附屬設施及附屬事業之使用內

容得依據原特文三、特文四之使用內容辦理。 

(三)為水岸之公共性、連續性及開放性，本案開發基地臨水線部分應留

設穿透性水岸開放空間或通行廊道，並提供公眾使用。 

二、都市設計基準 

本計畫區應依 94 年 12 月 9 日公告發布實施之「變更高雄多功能經

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案」之都市設計基準規定辦

理。 

三、本計畫區未來開發如涉環境影響評估者，仍應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等相

關法令規定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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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98 年 12 月 23 日內授營都字第 0980812529 號函 

 



 



 



 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2：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3 月 24 日第 341 次

會議紀錄 

 



 



地址：80203 高雄市四維三路 2 號 6 樓
承辦單位：都委會 
聯絡電話：07-3368333*2564 
聯絡人：蒲茗慧 
機關傳真：07-3363937 
電子郵件：puych@kcg.gov.tw 

高雄市政府 函

檔    號：
保存年限：

 

線 

裝 

訂 

 
 
 
 
 
 
受文者：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9 年 4 月 13 日 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都委字第 0990020697 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附件已引入（第 341 次都委會會議紀錄） 

主旨：檢送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341 次會議紀錄乙份，請查

照。 
正本：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全體委員、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、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

委員會、高雄市議會 
副本：市長室、林副市長室、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都委會）  
 
 
市長 陳   菊 

 



 



 
 
高雄市都市計畫委員會 99 年 3 月 24 日第 341 次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民國 99 年 3 月 24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 
二、地點：高雄市都委會會議室 
三、主席：林兼主任委員仁益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蒲茗慧 
四、出席委員：（詳如簽到附冊） 
五、會議承辦單位：（詳如簽到附冊） 
六、列席單位：（詳如簽到附冊） 
七、審議案件： 

第一案：「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部分（小基

地設置昇降機）通盤檢討案」審議案。 

決  議：本案除依下列意見修正計畫書外，餘照案通過： 
(一)請加註限定適用對象為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。 
(二)透天類型建築物非屬法定名詞，請更正之。 

第二案：訂定高雄市原都市計畫（三民區部分）公園用地（

公 2-新客家文化園區）土地使用管制案。 
決  議：本案除計畫書 p.11 更正自立一路為南北向外，餘照

案通過。 

第三案：「變更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部分特定

經貿核心專用區為公園用地、兒童遊樂場用地及道

路用地案」審議案。 
決  議：(一)照公展草案通過並請補充有關容積管制規定。 

(二)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審決如附綜

理表市都委會決議欄： 

編號 1：依規劃單位研析意見，照公展草案通過。 

編號 2：依規劃單位研析意見，照公展草案通過。 

第四案：「變更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部分特定

文化休閒專用區(特文三、特文四)為特定文化休閒專

用區(特文五)案」審議案。 
決  議：(一)照公展草案通過；並請高雄港務局就「苓雅商港

區開發計畫」於下次委員大會提出報告。 
 



(二)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審決如附綜

理表市都委會決議欄： 

編號 1：依規劃單位研析意見，照公展草案通過。

有關 16、17、18 及 21 號碼頭等特文(四)

土地，將來整體開發，得以海邊路及綠 2

作為公設負擔比例。 

第五案：變更高雄市主要計畫部分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、農

業區、綠地用地、河道用地為機場用地（配合高雄

機場北側跑道淨空改善）審議案。 
決  議：請都發局補充機場北側農業區未來規劃利用方案，

並請民航局考量民眾陳情事項、委員建議意見（用

地徵收費用一次編足、機場北側增設道路銜接既有

道路、畸零地一併徵收、水利溝渠維護及機場噪音

影響土地利用如何回饋地方等）提出具體對策，併

提下次會議審議。 

八、研議案件： 
第一案：「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策略及方

案」研議案。 
決  議：因會議時間有限，為求通盤檢討策略及方案具體可

行，惠請委員踴躍提供建議(得於本次會議紀錄通傳

確認期間以書面提出)，請都發局盱衡委員建議、專

案小組建議意見及會議初核意見，確實修正補充相

關資料，並製作回應內容對照表，再送請專案小組

委員確認；如無再提會研議之需，則請依法定程序

辦理主、細計通檢相關作業。 
九、散會時間：下午 6 時 30 分。 
 
 
 
 
 

 



「變更高雄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細部計畫部分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(特文三、特文四)
為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(特文五)案」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 

編

號 
陳情人 陳情內容 陳情理由 規劃單位研析意見 市都委會決議

1. 高 雄 港
務局 
(80443
高 雄 市
鼓 山 區
臨 海 2
路 62 號 
5622106) 

建 請 一 倂
變更 16~18
號及 21 號
碼 頭 後 線
土 地 為 特
文五，以加
速 舊 港 區
水 岸 碼 頭
之 轉 型 發
展，俾利發
揮 高 雄 市
整 體 關 光
效益。 

1.檢視本港客運專
區之平面規劃(如
圖)，專區之客運碼
頭係包含 18 至 21
號，計 4 座碼頭，
因 此 雖 站 體 建 物
僅規劃設置於 19
及 20 號 碼 頭 後
線，惟為服務 18
至 21 號碼頭之全
區旅客進出，且符
合 客 運 船 舶 之 運
補 及 防 救 災 需
要，本案必須於 18
至 21 號碼頭後線
闢建運補道路，並
設 置 服 務 旅 客 之
空 中 廊 道 與 電 動
步道貫穿全區。 

2. 考 量 高 雄 港 毗 臨
海 洋 文 化 流 行 音
樂 中 心 及 高 雄 港
客運專區間之 16
至 18 號及 21 號碼
頭後線土地，未來
亦 將 結 合 目 前 流
行 音 樂 中 心 與 客
運專區之規劃，朝
社教、文康、觀光
旅遊、公用事業及
航 運 服 務 等 公 共
及 公 務 使 用 設 施
發展，與此次兩案
之變更理由，及未
來 整 區 使 用 之 性
質相同，因此建議
本次變更，應整體
考量將 16 至 18 號
及 21 號碼頭後線
土地，一併變更為
特文五，以加速舊
港 區 水 岸 碼 頭 之
轉型發展，俾利發
揮 高 雄 市 整 體 觀
光效益。  

1.本案因「高雄港港務大
樓及國際旅運大樓」計
畫係屬行政院已核定之
重大建設計畫，依其核
定之開發內容皆屬公共
及公務使用性質，且對
高雄港舊港區 1~22 號碼
頭未來發展國際觀光扮
演關鍵性角色，有助於
特文區朝其規劃目標發
展，故採免開發負擔方
式辦理個案變更。 

2.有關高雄港務局建議
將 16~18 及 21 號碼頭
後線土地，一併變更為
特文五乙節，由於高雄
港務局目前尚未就前
述碼頭及其後線土地
提出具體開發計畫，而
依據高雄港務局 98 年
12 月 10 日高港港灣字
第 0985010984 號函所
檢附之「客運專區短中
長期策略」之中、長期
開發構想，預計在 18
及 21 號碼頭引入民間
投資興建社教、文康、
遊憩、零售、餐飲及旅
遊服務等相關附屬商
業設施，則非屬公共及
公務使用性質，須依都
市計畫精神負擔公共
設施用地及其他都市
發展用地。 

依規劃單位研
析意見，照公
展草案通過。
有關 16、17、
18 及 21 號碼
頭等特文(四)
土地，將來整
體開發，得以
海邊路及綠 2
作為公設負擔
比例。  

 

 


